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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财发〔2016〕1 号 

关于印发《南京邮电大学通达学院国内公务

接待费用财务报销补充规定》的通知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各部门： 

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和省委十项规定，进一步

规范我院公务接待经费管理，加强党风廉政建设，根据上级

有关文件精神以及《南京邮电大学通达学院国内公务接待管

理规定》的要求，结合我院实际，特制定《南京邮电大学通

达学院国内公务接待费用财务报销补充规定》，已于 2016年

3 月 3 日，经学院第 7 次党政联席会审议通过，现予发布，

请遵照执行。 

特此通知。 

附件：《南京邮电大学通达学院国内公务接待费用财务

报销补充规定》 

       2016年 3 月 4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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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抄送：理事会，院领导 

   南京邮电大学通达学院院长办公室 2016年 3月 4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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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京邮电大学通达学院国内公务接待费用        

财务报销补充规定 

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和省委十项规定，进一步

规范我院公务接待经费管理，加强党风廉政建设，根据上级

有关文件精神以及《南京邮电大学通达学院国内公务接待管

理规定》的要求，结合我院实际，做如下补充规定。 

一、接待费用预算管理  

1.学院公务接待费用由党委办公室、院长办公室（下称

“两办”）归口管理，全部纳入学院年度预算，实行总额控

制，专项核算。其他单位不再安排公务接待费用预算，所有

单位原则上一律不得从学院预算安排的各类公用经费中列

支公务接待费用。 

2.横向科研项目经费严格按项目委托单位合同约定或

项目经费支出预算执行，支出预算中应合理控制接待费用支

出额度。 

3.各部门创收分配的奖励基金，由各部门合理限定接待

费用预算额度。 

4.各类会议费、培训费项目经费严格按照国家相关文件

执行，不得以会议、培训等名义列支、转移、隐匿接待费用

开支。 

二、接待费用审批程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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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务接待实行先审批、后接待，先预算、后报销，严格

执行审批制度。无公函的公务活动和来访人员不予接待（学

院邀请人员除外）。接待单位安排公务接待活动前，须填写

《南京邮电大学通达学院国内公务接待审批表》（附件 1），

公务接待结束后，应如实填写《南京邮电大学通达学院国内

公务接待清单》（附件 2），接待清单包括接待对象的单位、

姓名、职务和公务活动项目、时间、场所、费用明细以及陪

同人员姓名等内容。 

1.接待费用由两办预算的公务接待费列支的，接待审批

表报两办备案，经接待单位的负责人、分管院领导、常务副

院长、院长审批，接待清单及费用票据报两办备案审签。 

2.接待费用由横向科研项目经费列支的，接待审批单、

接待清单、费用票据由项目负责人审签。 

3.接待费用由各部门奖励基金列支的，接待审批单、接

待清单、费用票据由部门负责人、分管院领导审签。 

三、接待费用支出范围及标准 

1.严格执行学院文件规定的公务接待费用标准，每人每

餐不超过 120 元。严格控制陪餐人数。接待对象在 10 人以

内的，陪餐人数不得超过 3 人；超过 10 人的，不得超过接

待对象人数的三分之一。 

2.原则上接待住宿费由接待对象自理。学院邀请人员的

住宿费用可由学院承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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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原则上接待用餐应安排在校内餐厅或接待对象住宿

酒店，不得使用校外私人会所、高消费餐饮场所。各部门不

得超标准接待，不得组织旅游和与公务活动无关的参观，不

得组织到营业性娱乐、健身场所活动，不得以任何名义赠送

礼金、礼品、有价证券、纪念品和土特产品等 

4.各部门教职工加班及学生活动误餐的，提供的工作餐

每人每餐不超过 30 元，不纳入公务接待费用管理范围。应

如实填写《南京邮电大学通达学院工作用餐清单》（附件 3），

凭票据报销。 

四、报销管理 

1.公务接待费用应遵循“一事一结”原则，在接待活动

结束后及时办理财务报销。 

2.财务报销时凭《南京邮电大学通达学院国内公务接待

审批表》（附件 1）、《南京邮电大学通达学院国内公务接待清

单》（附件 2）、派出单位公函（学院邀请人员除外），以及接

待费用发票，按规定的审批程序签字后，办理报销手续。 

3.食宿报销票据必须是税务部门监制的正式发票，发票

付款单位必须为“南京邮电大学通达学院”，付款单位空缺

或为个人的，一律不予报销。 

4.接待费支付一般应当采用银行转账或银行卡方式结

算，报销时提供刷卡凭条。 

5.各部门工作餐费用报销，也应遵循“一事一结”原则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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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销时提供《南京邮电大学通达学院工作用餐清单》（附件

3）、费用票据，经部门负责人、分管院领导审签，南京邮电

大学共建学院工作餐费用报销按南京邮电大学相关规定执

行。 

6.由学院承担的接待人员住宿费，在报销时需提供住宿

费发票、费用清单，并注明邀请事由以及受邀人员的具体身

份信息，包括姓名、工作单位、职称职务等，按照其相应的

住宿费标准办理报销。 

五、附则 

1.学院各下属二级独立核算单位的公务接待费用财务

报销，参照本规定执行。 

2.本补充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执行，未尽事宜按国家和学

院的相关规定执行，本规定由财务处负责解释。 

附件 1：南京邮电大学通达学院公务接待审批表 

附件 2：南京邮电大学通达学院公务接待清单 

附件 3：南京邮电大学通达学院工作用餐清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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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 

南京邮电大学通达学院国内公务接待审批表 

时    间  接待单位  经办人  

接待事由  

接待对象信息 

（姓名、单位、

职务等，可另附

页） 

 

接待方案 

（日程安排、接

待活动项目、时

间、场所、参加

人员和陪同人

员、费用预算等，

可另附页） 

 

接待单位负责人

（或项目负责

人）意见                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接待单位的分管

院领导意见 
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常务副院长意见 
接待费用由两办预算的公务接待费列支的，此栏需审批。 

                  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院长意见 

接待费用由两办预算的公务接待费列支的，此栏需审批。 

                  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党委办公室、院

长办公室负责人

意见 

接待费用由两办预算的公务接待费列支的，报“两办”审签及备案。 

 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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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 

南京邮电大学通达学院国内公务接待清单 

时    间  接待单位  经办人  

接待事由  

 

接待对象信息 

（可另附页） 

姓名 单位 职务 

   

   

   

   

   

   

院内陪同人员 姓名  人数  

接待明细 

（可另附页） 
时间 地点 费用 

    

    

共计（元）  

接待单位负责人

（或项目负责人）

意见                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接待单位的分管院

领导意见 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常务副院长意见 
接待费用由两办预算的公务接待费列支的，此栏需审批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院长意见 
接待费用由两办预算的公务接待费列支的，此栏需审批。 

                  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党委办公室、院长

办公室负责人意见 

接待费用由两办预算的公务接待费列支的，报“两办”审签及备案。 

 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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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： 

南京邮电大学通达学院工作用餐清单 

用餐单位：（公章）     

时间  地点  

用餐事由  

经费来源  

用餐费用  

用餐人数： 

 

      人 

用餐人员： 

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经办人签字： 

 

 


